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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寄送發票(註明型號廠牌)、切結書

資
料
補
齊
或
再
評
估 

縣府撥款 

醫院接受醫師診斷、治療師輔具評估 

縣府社會局行政複審 

輔具中心專業複審 

需輔具檢測項目 

確有需求

可聯繫輔具中心訊問輔具相關資訊

身心障礙有輔具需求問題者 

縣府通知依規定取得適合輔具 

輔具中心提供二手輔具資源媒合 

縣府通知個案依評估建議購買 

輔具中心提供合適產品服務資訊 

個案購置輔具 

個案使用輔具及保管 

輔具中心協助後續使用追蹤

各鄉公所 

符合項目者亦可至輔具中心接受評估 

輔具供應商 

修改或更換 

無需求 

提供其他資源訊息 

至公所、輔具中心索取申請文件 

需評估項目 

補助規定

輔具建議

相關文件送 

資料   

不完整 

不符 

退
件
通
知
及
建
議
其
他
資
源 

符合 

輔具建議彙整 

合適二手輔具 
有 

無 

不適用 

適用 

合格者 15 日內寄： 

(1) 申請人郵政儲金封面影本 

(2) 收據 

(3) 切結書 

(4) 輔具買賣保固切結書 

寄送地址：雲林縣斗六市雲林路 2 段 515

號   雲林縣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課  收 


